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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991 证券简称：恒芯科技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四川恒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9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官网（www.neeq.com.cn）上发布了《四川恒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6-010】），由于

相关人员失误，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出现两处错误，本公司现予以更

正。  

  一、误将其提前上传事项 

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9月 24日召开，但是其决议文

提前一天披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现本公司特此说明： 

因 2016年 9月 24日召开的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

间系非工作日，公司为保证信息披露的时效性，故在征询股东意见的

基础上提前将决议文制作好传给主办券商，待 9月 26日上传，主办券

商相关工作人员误将其提前上传。 

公司提前制作的股东大会决议系充分征询股东的意思，系股东真实

的意思表达，且决议披露通过的事项系公司接受股东为公司向银行借

款所做出的担保，公司从中受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失误系操作上传与披露过程的失误，与本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

无关；本公司已经与相关方及其工作人员沟通，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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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登记日日期写错事项 

更正前： 

(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8月 11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

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

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更正后： 

(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9月 22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

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

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公司将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更正

后的《四川恒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除前述内容更正外，本公司更新披露的《四川恒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其他内容均无变动。公司对上述

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恒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6日 


